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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武昌首义学院2018年校园及
周边综合治理工作要点》的通知
全校各单位：

现将《武昌首义学院2018年校园及周边综合治理工作要点》予以印发，请各单位遵照执行。
武昌首义学院

2018年5月28日

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8年5月28日印发

主动公开
武昌首义学院2018年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点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书记蒋超良关于加强“平安高校”建设的批示要求，落实省公安厅《2018年全省公安机关开展高校周边治安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》（鄂公传发〔2018〕112号），切实加强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，确保校园内部及周边持续安全稳定，深入推进“平安高校”创建工作，为学校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。确保五个不发生：不发生重大涉政案事件；不发生重大涉暴恐案事件；不发生重大刑事、政治案件；不发生重大涉稳事件和大规模群体性事件；不发生群死群伤交通、消防安全事故和治安火灾事故，特制订2018年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点。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进一步健全完善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

1.组织领导。学校成立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落实、检查、考评。

组长：周进
副组长：金国杰、邹星庐
成员：朱勤超、罗凌峰、王洪、李雪、黄日新、赵瑜、陈佃生、黄艾华、杨芳、李平、吴世杰、杨琳、孙惠玲、
王福革

2.工作制度。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建立健全工作会议、形势研判、情报信息收集、检查考核等相关工作制度，加强工作统筹，理顺工作机制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
二、强化校园安全防范，深入推进平安高校建设

1.深入推进平安校园建设。积极参加“省级平安校园”创建活动，推动全校进一步做好校园安全工作，做好学校学生网格化管理工作。

2.加强安全法制教育。各学院要利用晚点名、班会等时机，对学生进行安全法制教育，向师生员工宣传《国家安全法》《反恐怖主义法》《反间谍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将“维护国家安全、荣誉和利益是每个公民、组织应尽的义务”，“切实加强国家安全工作，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”等基本法律精神深入普及，切实提高师生员工国家安全意识，增强政治敏锐性，将国家安全法切实宣传到每一个人，营造良好的学习宣传氛围。在5月12日（全国减灾日）和11月9日（全国消防宣传日），积极开展各种逃生演练教育活动，使学生了解踩踏、火灾、溺水、交通安全、食品卫生、户外活动等安全防范知识，掌握自救、互救的基本技能。

3.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管理。切实抓好校园消防安全，杜绝火灾事故发生，加强学校食品卫生工作，确保不发生学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。

4.加强反恐涉暴工作。加强校园巡查力度，进行反恐涉暴演练，完善应急处理突发事件机制，增强风险意识，在“6.4”、“7.5”等重要敏感节点及社会出现热点问题时，准确掌控师生思想动态，围绕涉及师生切身利益问题，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，做好防范和应急处突工作，遇有突发事件快速、果断处置。

5.严防境外非政府组织向校园渗透。各单位要管控好校园“五大地”占领意识形态制高点，做好抵御和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、非政府组织利用宗教对校园的渗透破坏活动，做到在政治上不出现问题，在宗教上不出现问题。

6.整治校园消防安全隐患。加强校园消防安全工作的监督、检查、指导，重点抓好教学楼、实验室、图书馆、学生宿舍、体育馆、食堂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检查，对查出的火险隐患，要及时整改到位，严防火灾事故的发生。

三、开展校园及周边治安整治

1.严厉打击各类涉校违法犯罪行为。加强警校联动，配合公安机关和政府相关部门对学校周边进行治安整治，打击各种涉校违法犯罪活动。加大校园巡逻力度，加强对校园及周边吸毒人员的监控，防止发生针对师生的伤害事件。

2.大力整治校园及周边交通秩序。加强校园交通秩序的整治和管理，校园车辆停放有序，加强对摩托车、超标和无牌电动自行车的管控，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。配合交管部门集中整治学校大门口的违停车辆，取缔违法营运的电瓶车。

3.加强检查考评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学校在年度考核期间对各单位组织制度建设、平安校园建设、法制宣传教育等环节进行检查考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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